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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：DYJC26022812

样 品 名 称 茄子

规 格 型 号 /

送 检 单 位 湖北峡城人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检 验 类 型 委托检验

济宁市东运农产品检测股份有限公司
Jining Dongyun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tection CO., LTD.

中 国 认 可
国 际 互 认
检 测
TESTING
CNAS L6903221520342964



检 验 检 测 报 告
INSPECTION TEST REPORT

№:DYJC26022812 Page1 of 2

客户

信息
customer

information

委托单位 湖北峡城人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
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蒋家湾路1号智行合宜电商孵化中心4层-7

室

样品

信息

Sample

information

样品名称
茄子 样品编号 DYJC26022812

样品数量 1000g 样品性状 新鲜、完好

样品商标 / 规格型号 /

生产日期/批号 2026/02/26 质量等级 /

生产单位 / 联系人 尚先生

检验

信息

Inspection

information

来样日期 2026.02.28 检验检测日期 2026.02.28-03.03

检验环境 温度：18℃~23℃、 湿度：35%~45%RH

检验/检测项目
敌敌畏、辛硫磷、多菌灵、吡虫啉、乐果、敌百虫、甲胺磷、灭多

威、克百威、啶虫脒、铅、镉、铬、总砷、总汞

判定依据
GB 2763-202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、

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

主要仪器
DY-YQ-04 原子吸收光度计、、DY-YQ-06 原子荧光光度计、

DY-YQ-59液相色谱-质谱联用仪

检验结论
Test Conclusion

经检验，该样品检验项目符合 GB 2763-2026、GB 2762-2022规定要求。

签发日期： 2026 年 03 月 03 日

备注：

Note：
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仅针对此样品。

批 准： 审 核： 制 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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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/检测项目 检验方法 单位 标准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01 吡虫啉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1
未检出

（<0.00550）
合格

02 乐果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0.01
未检出

（<0.00190）
合格

03 多菌灵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3
未检出

（<0.00012）
合格

04 敌百虫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0.2
未检出

（<0.00028）
合格

05 敌敌畏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0.2
未检出

（<0.00014）
合格

06 辛硫磷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0.05
未检出

（<0.0207）
合格

07 灭多威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0.2
未检出

（<0.00239）
合格

08 克百威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0.02
未检出

（<0.00327）
合格

09 啶虫脒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1
未检出

（<0.00036）
合格

10 甲胺磷 GB/T 20769-2008 mg/kg ≤0.05
未检出

（<0.00123）
合格

11
铅

（以 Pb计）

GB 5009.12-2023
第一法

mg/kg ≤0.1 未检出

（定量限 0.04） 合格

12
镉

（以 Cd计）

GB 5009.15-2023
第一法

mg/kg ≤0.05 未检出

（定量限 0.004） 合格

13
铬

（以 Cr计）

GB 5009.123-2023
第一法

mg/kg ≤0.5 未检出

（定量限 0.03） 合格

14
总砷

（以 As计）

GB 5009.11-2024
第一法

mg/kg ≤0.5 未检出

（定量限 0.040） 合格

15
总汞

（以 Hg计）

GB 5009.17-2021
第一法

mg/kg ≤0.01 未检出

（定量限 0.010） 合格

以下空白



注 意 事 项

1、报告无本公司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无效。

2、报告无制表、审核、批准签字无效。

3、报告涂改无效。

4、委托检验检测仅对来样负责，且检验检测数据、结

果仅证明样品所检验检测项目的符合性情况，样品的真实性

由委托方负责。

5、对本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本公司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、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复制检验检测报告（全

文复制除外）。复制报告未加本公司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无

效。

7、带“*”的项目不在资质范围内，检测结果仅作为科

研、教学或内部质量控制之用。

8、未经本公司同意，不得擅自将本报告作不当宣传。

地 址：金乡县鱼山街道国际大蒜商贸城（崔口村）

蒜都大道 52号

业务咨询：0537-8829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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